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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《山东政法学院学术文库: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的热点法律问题研究》由邢玉霞编著，从公民权利行使
和保护的水平层面，非常系统地研究了辅助生殖技术带来的生育法律问题，通过规范辅助生殖技术立
法，旨在更完善地保护每一个人的生育权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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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邢玉霞，山东政法学院民商法学院副教授。
主要研究领域为人格权法，先后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，主要有：“从民事权利的角度辨析生育权的性
质”（载《东岳论丛》2012年第3期）、“现代婚姻家庭中生育权冲突之法律救济”（载《法学杂志
》2009年第7期，获山东政法学院2009年度优秀科研成果三等奖、山东省法学会第十八次优秀成果三等
奖）、“出卖人如何行使所有权保留时的取回权”（载《中国律师》2006年第11期，获山东省法学会
第十七次优秀成果二等奖）。
独著及参编著作和教材5部，主要有：《我国生育权立法理论与热点问题研究》（独著，知识产权出
版社2007年版）、《商事案例研究》（主编，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）、《民法原理与实务》（参编，
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）。
承担或参与课题10余项，主要有：主持2011年山东省社科规划重点项目“现代婚姻家庭生育权冲突的
救济机制”、主持2009年山东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“现代生殖技术下的生育法律问题研究”、主
持2007年山东政法学院重点项目“我国生育权立法理论与热点问题研究”、主持2012年山东政法学院
一般项目“商号权转让法律问题研究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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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籍目录

导论 第一章辅助生殖技术概述 第一节辅助生殖技术的内容 第二节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基础 第三节辅
助生殖技术立法概况 第二章辅助生殖技术与生育权 第一节生育权的性质 第二节生育权的内容 第三节
生育权是辅助生殖技术的法律基础 第三章辅助生殖技术的适用主体 第一节辅助生殖技术适用主体的
一般规则 第二节未婚者是否可以采用辅助生殖技术 第三节同性恋者是否可以采用辅助生殖技术 第四
节刑事犯是否可以采用辅助生殖技术 第四章辅助生殖技术的适用方式 第一节人工体内受精技术 第二
节人工体外受精（试管婴儿）技术 第三节代孕 第四节克隆技术 第五章辅助生殖技术基因遗传法律问
题 第一节受精卵与胚胎的法律地位 第二节遗传物质与胚胎管理 第三节基因信息知情权与隐私权冲突
的解决 第六章辅助生殖技术亲子身份的认定 第一节亲子身份的认定规则 第二节人工体内受精亲子身
份的认定 第三节人工体外受精（试管婴儿）亲子身份的认定 第四节代孕亲子身份的认定 第七章辅助
生殖技术应用中的医患纠纷 第一节医患纠纷的法律属性 第二节医疗侵权纠纷 第三节辅助生殖合同纠
纷 第四节不当出生与不当生命纠纷 第五节医患纠纷的救济方式 第八章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立法现状与
构想 第一节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立法现状 第二节我国辅助生殖技术立法构想 参考文献 附录 后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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章节摘录

版权页：   从形式上看，不管是国际法律文件还是我国的法律文件，生育权主体的范围都在不断地扩
大。
在国际上，因为最先主张生育权的是妇女运动组织，故人们在最开始考虑的是“妇女”为生育权的主
体；1968年确定的生育权主体是“父母”，从1974年至今，生育权的主体为“所有的夫妻和个人”。
在国内，我国《宪法》和《婚姻法》都只明确规定生育权的义务主体，没有明确规定生育权的权利主
体，1992年的《妇女权益保障法》明确生育权的主体是“妇女”，2002年起实施的《人口与计划生育
法》明确生育权的主体是“公民”。
从国际、国内法在生育权主体范围的扩大规定中，我们不难看出，正是由于对生育权问题认识的不断
深入，才会造就不断创新的法律规定，回归生育权的实质。
而正是在一次又一次不断扩大的生育权主体的法律规定中，生育权的人格权属性渐出水面、逐渐明了
，因而才会得到法律的认可和保障。
 从表现形式看，不同年龄段的自然人所享有之生育权的表现形式不同：对未成年人而言，生育权仅表
现为任何单位、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者形式破坏、损害未成年人的生殖系统、生殖器官和生
殖功能，因为它们是未成年人将来生育后代的基础。
如果有人因故意或者过失造成未成年人生殖系统、生殖器官和生殖功能的损害，那么其除了应依法承
担侵犯身体权、健康权的法律责任外，还应当依法承担侵犯生育权的责任。
对成年男女而言，他们除了有权维护其生殖系统、生殖器官和生殖功能不受他人非法损害外，其生育
权主要表现为决定是否生育子女的权利。
就已过生育阶段的老龄人而言，其生育权表现为，对自己在生育年龄时期冷藏的精子或者卵子，决定
是否以人工授精或者其他方式培育子女的权利。
 （三）生育权男女平等 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第17条规定：“公民有生育的权利，也有依法实行计划
生育的义务，夫妻双方在实行计划生育中负有共同的责任。
”这里的“公民”，显然包括男人，因此社会舆论普遍认为，《人口与计划生育法》“首次对男性生
育权作出规定”、“妻子再也不能剥夺丈夫的生育权”，在很大程度上给原本认为自己“没有生育权
”的男性公民“扬眉吐气”，终于可以“有生育权”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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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《山东政法学院学术文库:辅助生殖技术应用中的热点法律问题研究》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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